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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是国家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基本法律。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7月1日颁布实施，后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后施行至今。
它既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进行侦查、起诉、审判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
也是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的主要依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共分4编225条，具体规定了刑事诉讼的任务、基本原则与制度，规定了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程序，是公、
检、法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必须遵守的“操作规程”。
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其目的在于从司法程序上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以便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分子
，同时实现程序正义从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它与作为实体法规定了什么是犯罪以及怎样进
行处罚的刑法互相依存，是联系紧密的“姊妹法”。
      我们都有必要了解刑事诉讼法，一方面可以加深对刑事类法律的认识，从而促使我们更自觉地遵守
法律；另一方面，一旦我们自己涉入到刑事诉讼中，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在诉讼中的合法权益
。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刑事自诉的方式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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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百二十六条 请求与我国签订司法协助协定的国家的法院代为一定诉讼行为的，必须由所在
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同意。
与我国签订司法协助协定的国家的法院请求我国法院代为一定诉讼行为的，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审查
后转达。
第三百二十七条 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居住的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采用下列方式：（一）通过
外交途径送达；（二）对中国籍当事人，可以委托我国使、领馆代为送达；（三）当事人所在国的法
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L，邮寄送达；（四）当事人所在国与我国有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的，按照协定
规定的方式送达；（五）当事人是自诉案件的自诉人或者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有诉讼代理人的
，可以由诉讼代理人送达。
第三百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与同我国建交国家的法院通过外交途径相互请求送达法律文书的，除该国同
我国已有司法协助协定的依协定外，依据互惠原则办理。
第三百二十九条 外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请求我国法院向我国公民以及在华的第三国当事人送达有关刑
事法律文书，除有司法协助协定的外，按照下列程序处理：（一）由该国驻华使、领馆将法律文书交
外交部领事司转递有关高级人民法院。
该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可以代为送达的，应当指定有关中级人民法院送达当事人。
请求方附有送达回证的，当事人应当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未附送达回证的，由负责送达的中级人民法
院出具送达证明。
送达回证或者送达证明由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外交部领事司转递请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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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新解读》：法律法规新解读·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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